
九十（一）．圓際法院法官．齿記官

長．．占記官處職員．襄

審官．當～引國代理」、及

擰師．證人及鑑定人之

特權及豁免

上為使國際法尻1丹於醞'1JMr 國及其

他處所非有岱執1rlU戢務及 ,._t 到其 I J 的所必

盅之特權·豁免與便和］起見，奲於一九四六

年二月 I· : I1 通過決ik 柒＇，請迏且；於其第一

次會議中審議此項閩跪，並將北建議這知祕

占長。

國際法院賞於一九四六年四 JI : II 至1i

)-i 六 I1 有海牙舉行之第一次會議中富忙本間

題之各方面，並將審仟kUR送交上倉。 l

肆業於第一囷會第期會塡中審議迏

竪之建垛＆第六委U會所提報伟占。 2

大會i.£

（一）核准國際法浣輿荷蘭政府所 i「各4i

協定，各該協定均載於國際法浣院長與荷蘭

外交部拉之換文中（見閉1牛）。

（二）建淑：如法官為常川澹任些國江作

而旅居其本國以外之國家，該法官於旅店該

國期間內應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。

（三）建潑：法官應 1}；有離開其所在國國

壎，進入醞鳴庭所在國及離開該國之一切

便利。法官因行使職務外出旅行時，無論須

經何國，均應享有各該國給予外交便節之一

切特權·豁免及便利。

前項規定對於占記官長及代1r 畫記官拉

職務之迭荳甂U 亦同樣適用。

（四）建滻：

（甲）如遇醞職U ［月執1r芭玹公務旅

居敢逼過任何國家，該職U應享有為獨

立行使職務所必＇L.之特權．豁免及居仕

與旅行上之便利。

1. 文 ff: A/105。

2. 文 ft: A/202。

占·LC官長及{\1r 占＇品官長職猾之法院

職［i 於執行迏益公務峙應｀訂］＾外交特權

及豁免。

（乙）泣玆職員所享之特權及豁免 1良係

專為國際法院之利益而授－f·，並非為各

該職 H個 A之利益；故楂益占記官長如

認為任 1P」職 tiHi 享之豁免足以妨礙司祛

權之1rl吏，而若將其拋棄又亻丶致妨害迏

苞之利益時，則經控K 之計可，有拋棄

It 所，；l檔豁免之tm1。豁免亨．受人如係占

1心官氐 Ull鷗應fi 拋棄其所 'n·豁免之

瓘。

(H) 建淄：

惲）（ f·) 出庭琽譜之代理八．律師及

輔佐入於其執行職務問間內－－包括因

該項職務出行之仕逖期間在內－－應1F

驩合國特禱豁免公的第四籤錒 t · 1i. 鄯所
一丶一' -:、-、＾^ · -- _ －、、

定限制之 I、·, }有．該公的第四條第「－．
、、

第 t· 一二．及第 f- ．各節所規定之特擯及

．免o
(--H. ）适茲損富官於其執打職務期 IIU

內－ 包括因該項職務出行名往返期 1111

{「內 －應＇｝有精合國特擋豁免公的第
-＾-－--｀-－~-~－-－-～'辶--．一－～｀

＇弋絛弟二 f · :-竹i 所規定之特權及豁免。

('占）證」丶．鑑定入以及秉承醞命

令執行職務之 AU於其執行職務之翔間

內 包括因該項幟務出 1r 之仕返期

間在內－一－應享有嘛合國特禮豁免公的
^^·~`~~··-----~---_-·---.--~ 

第六條第--_ I· 篩所規定之特權及豁免。

（乙）四）款唷稱之特權及豁免係專為

便利 p1 法事務之妥響執ir 而授 f·, 並非

爲儸入利益而設，故L管當局如認為上

逋 tf·何 AU)沂享之豁免足以妨礙 6」祛權

之1H吏，而若將其攙棄又亻丶致妨宙司祛

枷之行使時，應有拋棄其所小豁免之權

貞。關於此事，豁免亨．孚入如係代表某一

瀟家之代理人律師及輔助入，則其 I

管當 I'，j 為該有關國家。鉦係其他人 U

（包括法益裏審官．秉承迏毯命令執ii

職務之 AU.證入或鑑定入），則其 I··



管當M為芭歷L皂g ；醞亻、開庭時，則

為院反。

（六）建淑：

（甲）會［ i 國常局應參照 F列（乙）款之

規定承認並接恐國際法院發給法官．湘

；心官長及迏丘職[}之通行證，in3f) 效旅

行證件。

（乙）遇鷗 ik官．，｀心官長須，清求簽

證時，應f·1盡速辦珅。其他通行證 ，.If抖

有入如於兩求簽證時持有因法五；公務

出行之證明，叭應＇；l有同樣之便利。此

外，）i)i 有通行證潛持有人應` }有迅速旅

行所 15之各種便利。

（內）鑑定人及其他職 ti 雖未持有國際

醞所發之鹽立遴通行證，L「,但如持有肉迏

篋公務出行之證明，＇「，亦應 ';1 有與 l：列（乙）

款所列舉者相似之各種便利。

（一九四，｀ {f !·: ·.)j,. 一 LL

第 Tr. I· fi 次令將會，；h ）

附件

國際法院院k與荷

蘭外交部長之換文

皿國際法院院長致荷 l崗外交部長而

敬啓者： R 部反常已獲悉壁立迅上查於

一九四大年一｝ l 「九 II 令飭其所屬筮占尘且

倉就給1，班立國以特權．豁免及便利T耜進 1r

審 i和第六委U會途遵令擬就決成案 t,'i:~數

件。其中一件係關於核准一公約者。該公約

第五條對於本且星官 [i 通常所應非有之特

權．豁免．免除及便利等均有規定。

惟關於國際法院，第六委員會特另擬決

涵案一件。該決淑案 h論醞法官．｀｀記官

長·醞職U．當屯國代理」＼．律師及輔佐

入所應享之特權及豁免一問頫；繼建議：冗

確使醞在其所有地及其他處所＇｝有玲執行

職務與達成 H 的所必＇J... 之特桐豁免及便利

起見，應由迏藍提出建議，送交祕茜反。

旦所以將國際法問應享之特柞豁免一

案分另1」辦理，並請該院擬提建漵者，宵綠附

載於憲名內 IIi3憲名·情成部分之國際法院規
，＾、＾～一，、～～丶「～

直＇·］之滄 1· 九條規定祛官於執1r迏益職務時應

＇｝受外交特權及豁免。惟該規的第四「二條- `一－
則規定各常｀國之代理入．律師及輔佐人應

＇；l, 受關於 1蜀丶'r1i使其職務所必要之特権及豁

免。吐外 1,',I有另一l囧 I, 0IJ·些惡為一種特別

襪關， ltik\V又少數職［l所執行之誠務性打

特殊，是以其所｀，＇，；之特權及豁免與壁立速 Jt:

他襪關之hIf;k 杵亦有巽。

無論如何，關於國際法院fr伯蘭墳 lJ...) 屯

受特權及豁免屯，溝際法院代表業與荷蘭外

交部代人學行談判，問於可能範 I蚪 IJ...] ｛tt 沚

大會夬議棐發＇I: 最「l\li滿之實際效」la

諸國際 1iJ 法機關向輿 1pH福政府保有最友

好之爛係；此次談判卽本於此項友好［福係，

終獲就此1i項之一般原則逹成協淑。

栽將行租面則栽列於本照會附錄 IJ...J, - 
併送達 i1 部長，並清 i1 部長證官，淩附錄昕戟

仟間＼與前述協成之內容相符。

又醞於，比送lUkl 於特權及豁免所提吐

I，義之報 1司「中，什，清祕月長轉諸上立 "JJ 認·荷
t福政府 1;11！迏茲i)r 成、T之協泊係屬妥菩；又 IM.I

於荷曲 v.t此類1可卟」持霓 k態度一節，亦絆

於該報告，i｝中特f·提反，相應倂閒。

惟效）J （毫先間旭－－－ Oll 一九二八年 fi. J l 
.. l· I1 常設國際法院院長輿荷蘭外交部K

之換文所附總則第四項所提論之間胆－－ JE 

1、(「此項協成範團之內。頁部長對此當即'i]

戚；如亞再予譖官，［ 1、勝成荷之十。

此致

荷蘭外交部長。

國際法院院u J. G. GUERRERO （簽名）

一九四六年六 1l - - r,`I1 於海牙

附綠

一·非荷藺籍之國際法院法官及職員 1f

荷闔墳 I1) 所 1}有之特權·豁免·便利及特計。

磾）醞法官通常享有各國派為F荷蘭

使館館長所非有之待遇。

瀾於＼：述特權．豁免及便利，本節之



規定於挂篦占記官長及1Ui占ii官長職

務之副耆記官反適用之。

（乙）醞品Il 占品官長通常非有各國派

駐海牙使館參爭所享有之待遇。

醞高級職員（一等占記官及占記官）

通常享有各國派駐海牙使館祕湝所非有

之待遇。

（內）醞其他職員非有給與等級相當

之各國派駐海牙使館入 U 之同等待遇。

二．荷蘭藉之國際法院法官．占＇品官反

及高級職員，就其以官員耷格在其賑務範圍

內所爲之行爲，可亻、受荷蘭法院之訴究。

凡擔任國際法院各級誠務之荷蘭國民，

關於其由迭笠所領薪俸，一概免納［i接稅。

三·送荳法官．占i「官比及高級職員之

非荷闈籍妻室及未婚子女．如與該法官．占

記官長或 d5級職 U 同居而又無職業，則應序

有其家長所享有之同等待遇。其家務管珅入

（女傅．私人占記．僕役等）所處地位與等級

相當之外交官員所攜僕從之地位相同。

四·特權及豁免之授f係專為便利國際

司法事務之執行，面非為受盆入個入之利益

而設。

書記官長經院長認許， f屮收 ii!J~官處

職員所享受之豁免，惟仍須對前項所列原則

適當顧及。潜記官長所享豁免之收祀］應由迏

益為之。

五·對於醞襄審官及訴跺當事國之代

理入．律師．輔佐入，應給予為其獨立行使職

務所必盅之特權．豁免及居住與旅行|．之便

利。

對於證入及鑑定人，應給予為執行萁任

務所必幅｀之豁免及便利。

乙·荷蘭外交部反致國際法院院反函

敬啓者：接准貲院反六」I 二 r;tH 來

函，囑査照壁立昱上g第六委員會前就邑歷

醞之特權及豁免麻所擬就之決議案。

閣下盛言諸國際司法機關向與荷蘭政府

保有最友好之關係，並謂此次國際法院1弋K

與本鄣代表舉行會商時，仍能保持此種精

神；本部長對此不勝欣威。戏再半告閣r:

荷蘭政府前與常設國際法院保持良好闈係，

及今思之，猶威欣、,; 0 

茲謹循閣「之浦，證實－k述來函附錄 I1i

栽各點與驄方面」於會商中所達成之協成內容

悉相符合， It 與扁蘭政府丨亂於此1i之見解一

致。

貴院前鈁，的送關於特權及豁免之建涵提

出報告占，請壁立遴祕，相比轉沽上立＂）］認雀I

蘭政府與國際法院所潼成之協"k係圏完令妥

菩；在該報告，午屮， iU 院關於薊藺對此類f

項 （1t］持寬大態度一節，特「提及，＊＇I. 別此

亻、勝欣威。

關於閣「來函水段，本部長栽謹證官孽

力「解：關於效 }J （憂先問跪－－帥」[I\

年 Ti. Jl 二 I· :II 常 i1計國際法院院k 與 fui!`i 外

交部k之換文所 H,」總則箔四項所提論之間

題一並亻、在本協定範圍之內。

外交部 Ll: J. H. VAN Ro、EN （祿名）

一九四六年 k!i f`k l1 於海牙

九十一（一）．瓘士得爲國際法院當

事國之條件

瑙t聯邦政府政治部部 k着瑞 t· 馬 "II:約

總領巾於一九四大年 f· JI 二 1六 II 送交壁立

邑祕占長一函，表，F 瑞t 聯邦行政全員會願

確知瑞t得依憲 y：第九,.三條第－：項成囧 t涸
、--－^

際法院規的當弔國之條件。
~－心

査竺？｀第九 i· 三條第二項規定：非壁立

邑會H國之國家得為溝際沫院規的常1ft. 國，
• ---..--- e_-－-^'、''－一－ - 

其條件應山大會經安全理卡會之建淑就各別

情形決定之。

安全理事會於一 ----九四六年 I JI f·1i. II 

第 I` 十次會汲屮什審淑並通過其所屬豊丕至

且提出之報伟及建漵（見附件）。

肆據所屬第六委U會之建淑，業巳審

漬並通過安全理事會提出之報告及建战。

肆爰依照羣竺、第九－t· ·:條第二項之規

定，並經安全理事會之建議，決定墻－目計為

一二四


